
第一章

紫檀木的螺鈿雕彩漆桌椅氣質高雅，屏風上的屏面盡是栩栩如生的花鳥，獸嘴裡

吐出來的燃香吹拂在空氣中，斜倚在椅子的女子年紀約莫五十，只不過長年保養

得好，幾乎看不見皺紋。

「也不是個什麼大事，就是我那庶妹命壞，嫁了個短命鬼，所幸還留有一絲血脈，

這幾年孤兒寡母的，那地方越來越不好過日子，我那庶妹熬得久了，身子漸漸壞

了下去，寫了封家書給我，信裡可憐得緊，想庶妹的姨娘也仙去多年，姨娘早年

與我兄長處得不好，這張家讓我哥哥繼承後，她有苦說不出也回不去。想起過去

她總是叫我一聲姊姊，又在信裡哭窮……」

悠悠話語緩淡的吐出，聲音似有無數的嘆息與難受，但若仔細分辨，裡頭卻多是

蔑視的語氣。什麼命壞、短命鬼、哭窮，只差沒實實在在的說句這就是自家的窮

親戚，想來訛詐銀兩的。

她說話便是這樣，若無利益，就算人在這兒，她照樣能說得讓你掩面而去，偏偏

她還越發要顯得自家胸襟慈悲高遠，殊不知每一字一句都是利劍割心，這般的惺

惺作態令人作嘔。

常肖曦從兒時就看久她這套噁心嘴臉，早已懶得理會。

嫡母張惠馨向來就是這樣高高在上、自以為是的態度，她說得悲憐，心裡頭卻全

然沒有一絲一毫的同情與憐憫，也不知這窮親戚是發了什麼癲，竟然求到她頭上

去！

看來不是太蠢就是腦子傻了，再不就是想攀龍附鳳，殊不知嫡母的裙帶關係可不

是容易爬上去的，爬著爬著可能就摔斷了脖子。

「既是母親的庶妹之子，斷也沒有讓其自生自滅，沒得外頭說侯府沒有一點人情

味，得了志卻欺壓貧賤親人……」

常肖曦嘴角浮起一絲冷笑，順著她的意思說下去，也不知她今日又要作什麼妖，

這威遠侯府有她就沒他，這是人人皆知之事。

他八年前離家從軍，卻在路上遭遇襲擊，他一個無名小卒誰會想要殺他？與他有

利益糾紛的也就只有張惠馨。

於是他改名換姓，在邊疆從兵卒幹起，熬了幾年後在機緣巧合下立下大功受封大

將軍。

張惠馨顯然以為他已經死了，屍體都化作枯骨，等到他大勝而歸，以大將軍身分

被皇帝迎入城門時，她除了露出一副見鬼的驚駭樣，眼裡更含滿肅殺之氣。

他改回了原名，向皇上請罪說不願靠著威遠侯的名聲入伍，才改了自己的姓名，

想要以一己之力成就自己。皇上認為他少年志在四方，更愛惜他是個人才，又想

起他親爹的早逝，不由得封賞得更為豐厚。

皇上的封賞到了威遠侯府，他歸家認母時，張惠馨臉上帶著假笑佇立大堂，他卻

看到青筋隱隱浮現在她保養良好的脖子與額角，見了他又得強忍著厭惡，在太監

前裝出一派慈母樣兒，好讓太監回宮稟報說些好話，也真是難為她了。

若是能看到他流血至死，相信他這個好嫡母是眼睛都不會眨一下的，只怕還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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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身上捅上幾刀，讓血流得更快些。 
只不過……他也並非善類，他可打算活得張揚些，讓嫡母氣得肝疼。 
每次看她氣得半死卻還要維持慈母的假面具，不得不強自忍耐，常肖曦就覺得自

己心情大好得能多吃三碗飯。 
「這偌大的侯府就我們幾個至親，總要讓你知曉，我答應了庶妹讓她上京依親，

她有一子一女，就是你的表弟、表妹，你表弟報了今年的科考，我作主讓他在府

裡清淨之地唸書，你覺得如何？」 
不知她在搞什麼鬼，常肖曦全都點頭稱是，懶得與她廢話就拂袖而去了。 
出了嫡母院落，經過花園時，遠遠就看到了嫡母的侄兒張之重和他的妻子常敏娘。 
那兩人顯然也看到了他，張之重幾步過來，裝模作樣地拱了拱手，「大哥，可真

難得看你來跟姑母請安。」 
張之重一開口就是陰陽怪氣，明顯是在說他這個兒子不夠孝順，連請安都不來。 
「記得張公子是在五城兵馬司當差？我倒是不知五城兵馬司這麼清閒，有時間日

日來把姑母兼岳母當親娘表孝心。」常肖曦瞥了一眼像個小丫鬟一樣站在張之重

背後的常敏娘，頓了頓後似笑非笑地說：「老夫人想來也很喜歡你來孝順她，只

可惜走得再勤，你終究也沒流著常家血脈。」 
所以哪怕他當個不肖子孫把爵位敗掉，也沒張家人的分。 
常肖曦看著油頭粉面、腆著大肚子的張之重五官變得扭曲，他嘲諷地笑了笑，大

步從兩人和不敢吭聲的下人身邊走過。 
「妳這女人是不是沒把我看在眼裡啊？就眼睜睜地看著丈夫被人奚落？」 
「我……」 
常肖曦聽到張之重故意罵人給他聽，臉色一冷。 
當初人人以為他死在外面，張惠馨便不知道從哪個角落找出了個早出了五服的常

家女兒過繼，又幫她招了自家侄兒為婿，意圖藉此讓張家人得了爵位。 
若是他真的死了，張惠馨好好運作未必沒有可能，偏偏他就是活著回來了，不僅

讓張惠馨計畫落空，他那名義上的妹妹處境也陡然尷尬起來。 
「張之重，你一個贅婿在我常家的地盤，當著我的面罵我常家的大小姐，甚至要

動手，你哪來的膽子？」 
常肖曦猛然回頭，正好見到張之重舉起手來，一個丫鬟擋在了常敏娘前面，常肖

曦臉色更沉，隨著怒斥，他腳尖一動，地上一顆石子便激射而出，狠狠打在張之

重手上。 
常敏娘愣了愣。 
張之重痛呼一聲，「啊！常肖曦你這雜種竟然敢這樣對我……」 
他有什麼不敢的？常肖曦哼了聲，對身邊的護衛道：「把人給我拉去祠堂，以下

犯上，打十板。」 
不比後宅下人都歸張惠馨掌管，護衛們向來只聽侯爺的，聞言二話不說就扭住了

張之重。 
「放手，給老子放手！聽不見嗎？我要讓姑母把你們通通趕出去！」張之重氣惱

Cr
esc
en
t



得嚷嚷，「常肖曦，你有什麼毛病，你從來沒管過常敏娘，今天是怎樣？裝什麼

好人……」 
「把那張臭嘴塞住。」常肖曦擺了擺手，雖然看見有個小廝偷偷摸摸地溜走，明

顯是要去報信卻也沒攔。 
護衛從懷裡掏出了條手巾，一捏張之重下巴便把手巾塞了進去，接著把人迅速地

拖遠。 
常敏娘揪著帕子，看著被拖走的丈夫又看看沉著臉的兄長，欲言又止，最終垂下

頭去，囁嚅道：「侯、侯爺，您這樣，老夫人……」 
常肖曦一看她這副畏縮樣就煩，「怎麼，妳還要嫌我多管閒事了？」 
他對這個妹妹談不上有半點感情，也是因為這樣從來沒管過她，但鬧到他面前來，

事情就不一樣了。 
常敏娘連忙搖頭，簡直要把頭搖斷。 
常肖曦斜眼看她，恨鐵不成鋼地說：「無論如何，妳已經是常家的大小姐，卻還

沒一個丫鬟膽大，這怎麼成？妳沒有怕一個入贅的廢物的道理！我今日就調護衛

給妳，但護衛能幫妳的有限，其餘的妳得自己心裡有數！」 
說完，常肖曦不再停留，逕自走遠了。 
常敏娘又揪了揪帕子，垂著頭，不知道在想些什麼，好半晌才帶著丫鬟離開。 
而屋裡的張惠馨接到了消息，立刻派人去祠堂救人，可等人被抬進廂房，張之重

已經被打了五板子，趴在榻上哀哀叫個不停。 
「姑母，這日子我真是過不下去了……爵位的事情到底什麼時候才有影子？」張

之重委屈的話說得自然順暢，全然不覺得自己太誇張。 
「快了，快了……」張惠馨陰狠一笑。 
常肖曦，休以為你沐猴而冠就真的是侯爺了，就算你爭得了這個位置又如何？後

宅陰狠手段定讓你過得生不如死、受人嘲弄，你又怎麼能逃過？ 
就算是個侯爺，但你那見不得人的毛病，就是你致命之處。 
更別提她還有一位幫手，只要常肖曦出了差錯，那位便能幫她把爵位換到張家頭

上…… 
 
 
「咳……咳……」 
張平安一張臉鵝蛋似的潤白柔嫩，髮絲窩在臉的旁邊，她柔弱不堪又病重已久，

整個人虛弱得只剩一把骨頭，但仍看得出她年輕時的好顏色。 
她摀住嘴不住咳嗽，咳得雙頰通紅、雙眼冒出紅絲，鄭清浩急忙幫她拍背，她待

嗓子不癢後咳嗽聲才慢慢停下來，只不過她仍是虛弱的低語，「怎麼叫來馬車？

這銀錢夠嗎？」 
牛車顛簸，馬車舒適，價格差距自然也大，張平安過慣窮日子，坐在馬車上，舒

適的褥子放在身子底下卻讓她坐臥難安。 
家裡早已一貧如洗，兒子到京城趕考也處處都要花銀子，如何能為了她再花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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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必要的錢？要不是為了看兒子金榜題名，生了一身病的她早已不尋醫，病死算

了，以免又拖累了兒子。 
鄭清浩安慰道：「夠的，娘，大姨母託人多拿了十兩給我們。」 
張平安雙眼霎時積滿淚水，緊緊捉住鄭清浩的手背，「若不是你爹去得早，就不

會如此……」 
她是庶女出身，親生的姨娘嬌豔妖嬈，善於興風作浪，靠著夫君的寵愛在後院裡

橫行，卻在她七歲時暴病而亡，等她年長後嫡母將她指給了一介貧困書生，她不

會理家，只會吟詩作對，與這窮書生倒是天生一對，夫妻恩愛了幾年。 
怎知天有不測風雲，剛中舉的書生忽然生了場急病過世，就在她慌亂悲泣中，上

門要債的人不計其數，她一個婦道人家怎麼懂這些，被訛詐得賣了家門，搬回了

窮書生生長的鄉下。 
怎知這裡更加難熬，公公婆婆聽信命理之言，說她剋母剋夫，她手裡賣了京城小

宅的銀兩也被公婆拿去，等公婆死後，又是一幫子親人過來守靈，在她不知不覺

中，這些人又分掉了家裡的牛、羊、雞，連族長也樂呵呵的拿了雞窩裡的蛋回家。 
等她回神時，家裡早就一窮二白，只剩一個幼子，她這才知曉持家的要緊，但已

於事無補。 
她就是一個軟綿綿的人，在張家這官宦之家學的盡是風花雪月、詩書作畫，等到

面對生活裡的柴米油鹽醬醋茶，她什麼也不懂，不過是憑著一股意氣把孩子拉拔

長大。 
「義母，您好好休息吧，莫再多言，盡想那些沒用的前塵往事，這就要去侯府過

上好日子了，以後義兄得了功名，您就等著當狀元娘吧。」 
將大氅往張平安的身上一蓋，一股暖意讓張平安眼睛慢慢閉上，這個女兒是前幾

個月認的，說是無依無靠，只求在家裡為奴為婢混口飯吃。 
張平安心慈，給了幾頓飯，這義女哭哭啼啼的捉著她的手說想娘，她一時口快也

紅了眼，就答應認她為義女，事後鄭清浩覺得不可行，畢竟孤男寡女共處一屋的，

即使他常在鎮裡唸書，但總會回家，這樣不妥。 
可因為家裡實在貧賤，不可能有什麼讓人妄想之處，母親身子又不好，有了這個

義妹後，她把母親照料得極好，鄭清浩於是就默認了這個義妹。 
「清浩哥，義母睡著了，她不吃，這點心給你填些肚子。」 
聶怡雲用手帕裝著糕餅遞了過去，鄭清浩足足離她有一尺之遠，他搖頭，並不伸

手去接。 
他們兩人離得十分遙遠，就算有人見了也不會認為逾矩，但鄭清浩從歸家後對她

一直維持這樣守禮的距離。雖然對外稱為義妹，但在他心裡，男女授受不親，他

得遵禮才行。 
他彬彬有禮道：「妳自個兒吃吧，我有帶餅。」 
從包袱裡拿出一塊又硬又難啃的餅子，鄭清浩像是磨牙似的撕了下來，聶怡雲臉

色笑容沒變，她藉著馬車的去勢離鄭清浩近些。 
如此英俊的男子，哪個姑娘不想親近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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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鄭清浩卻像有所感似的，她近一點，他就遠了些，讓聶怡雲那張臉上的笑容

快撐不下去。 
好個書呆！真不知老侯爺夫人看重他什麼？好吃的糕餅跟難吃的餅子，他竟然選

了難吃的，而且還吃得那麼津津有味。 
這趟旅途一開始她還天真、實心眼，腦子裡沒進水，真以為那餅子鐵定裝了什麼

好吃的餡，所以鄭清浩自個兒吃得津津有味，就是藏私不肯分給她。 
趁其不備，她偷偷從鄭清浩的包袱裡撕了一塊，急急忙忙的塞進嘴裡，滿心的期

待霎時灰飛煙滅。 
才吃第一口，只覺硬得如石頭似的，讓她差點蹦掉了牙，她一生中從未吃過這麼

難吃的東西，摀著腮幫子差點淚流滿面。若不是見了鄭清浩在她面前吃過，她鐵

定以為他在耍她。 
明明鄭清浩書唸得不錯，沒想到就是個呆子，這種東西連狗都不會吃，他倒吃得

開心，沒銀兩真會把一個好好的人給逼成了傻子。 
那天她呸了一聲，吐出嘴裡難吃的餅，還得用茶把口裡難吃的餘味清除得乾乾淨

淨，現今她看鄭清浩就像看個傻不隆冬的呆子，一個落魄的窮鬼書生。 
只是這傻子也有個好處，那就是秀髮如雲，膚如凝脂，兩道眉毛又彎又濃，眼睛

水靈靈的，眸子裡似有千言萬語要向人訴說，紅唇粉嫩水亮，嘬一口彷彿就會出

汁似的。 
她初見時心口跳得厲害，沒想過鄭清浩這男子生得比女子還要國色天香，他眼角

微勾，帶著點媚意勾人心魂，但可能也知曉自個兒的容顏太過驚人，鄭清浩平日

都擺著一副不哭不笑的冰塊臉。 
簡而言之，像個規規矩矩、了無生趣的小老頭，跟他講了三句話後，聶怡雲對他

的一腔心動全都化成了灰燼。 
這就是個無趣無聊無味的男人，長得再好都是個傻瓜，對女人說話離有一尺遠，

整日都在讀書，不懂男女之事，言語無趣，言談無味，跟他說話簡直要氣死自己。 
想著老侯爺夫人來信問她鄭清浩長得如何，她回信直白的寫了甚美，老侯爺夫人

便要她把這一家子帶去侯府。 
她看著那吃餅都不會掉芝蔴的鄭清浩，真不知道老侯爺夫人為何要安排她做這一

家子的女兒，又為何偏要帶著這一家子破落戶上京？ 
罷了，她也不多想了，總之老侯爺夫人答應給她的好處，她收著就是了。至於這

一家的破落戶為何被老侯爺夫人看重又關她什麼事，認這個義母不過是便宜行事

罷了。 
等到時機一到，她自然會跟這一家子斷絕關係。 
 
 
靡靡之音傳來，唱曲的聲音溫婉入骨，四周掛上了紅色的燈籠，微暈燭光下的人

兒面目含情、唇如點朱，燈下看美人越看越美，只是這美人雖然上了妝，聲調卻

比一般姑娘的歌聲更加粗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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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肖曦微閉眼，布幔陰影落在他高挺的鼻梁上，濃黑的長眉斜飛入鬢，那張充滿

陽剛氣的臉孔就算做出這種散慢動作，依然英俊無比。 
他一邊跟著打節拍，嘴裡一邊跟著哼唱，時不時還要吃顆花生米，兩條健壯的大

長腿撐在圓桌上，完全不把在場的人當一回事。 
這副放蕩不羈且快活似神仙的姿態，讓三王爺李芝松捏了捏手裡的杯子，怎麼感

覺自己這個王爺還沒有對方過得快活自在？對比之下，自己像是店小二，對方是

大爺，這種憋屈感讓人感覺好悶、好鬱卒、好不爽。 
他自我心理建設道：我是王爺，我是皇帝唯一親弟弟，我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再三於內心喊話打氣後，他覺得自己心氣順了許多，可以跟對方正經說話，而不

會被對方氣死了。 
「我說你啊，到底怎麼回事？就一句話行不行，我那妹子都哭到皇兄膝下去了。」 
「嗯哼——」常肖曦發出一陣幾乎不像聲音的回應。 
李芝松又捏了捏杯子，假裝那是某人的頭，用力、狠力、大力的痛捏一番，不怪

他腦袋差，是對方講話太沒個準頭，這意思有誰聽得懂，他頭給他。 
「嗯哼是什麼意思？你說白點，我聽不懂。」 
「啊哈——」 
「到底啊哈什麼呀？你給句實的行不行，我快被我那妹子給纏死了，她可是當今

唯一的長公主，皇上的妹妹，你撩了人家，現在人家上門討債來了，你說可怎麼

辦？」 
「嗤，我撩她？」 
那聲嗤笑讓李芝松臉上帶點不自然的紅，怎麼辦？好心虛呀。 
呃，長公主李婉容乃是皇帝的妹妹，也是自家的妹妹，只要是長公主想要的，全

都要理所當然、義無反顧的點頭，就算是錯的，也要說成是因為對方造成的，才

會讓長公主做下荒唐的決定。 
原因只有一個，因為皇室與長公主永遠都是對的，這是天底下唯一不變的道理。 
這話他以前講起來理直氣壯、氣勢滿滿、義正辭嚴，現在當著常肖曦說起來怎麼

心虛得要命？這可恨的常肖曦，就是很容易讓人覺得自家矮他一截。 
事已至此，這、這……他也沒辦法啊，誰叫那纏人的妹子一定要他來，她是淚眼

汪汪的捏著手帕，輕言細語的叮囑他，她一生的幸福全壓在他此行上，所以他得

為她拚了。 
老子都沒為自己拚了，幹麼要為同父異母的妹妹拚啊？她是長公主沒錯，他也是

尊貴的王爺啊！ 
但一想起對方那流不完的眼淚、說不完的指控、唸叨不完的怨言，他覺得自己還

是好好幹完這件事，回去有個交代即可。 
「不就是她落了水，你見義勇為……」他吶吶道。 
常肖曦睜開了眼睛，一臉似笑非笑，讓李芝松那些自欺欺人的話剎那間說不下去，

只好再睜眼說瞎話，「她落了水，你救了她，男女授受不親，她為了你的救命之

恩不能報答，只能以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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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沒講完就被常肖曦截斷，「敢問那水塘那麼小，是能淹死誰？」 
「呃啊……」 
換李芝松說不了話，他見過那水塘，是真的小，小到連三歲的小孩都淹不了，但

是為了皇家的面子、妹妹的臉皮，他不能這樣說啊！當個皇室人在外面都要面子

的，皇室人不好當，面子大於天啊！ 
「下去救她的是我的小廝，她真正的救命恩人是他，這救命之恩要以身相許的

話……」 
等等，所以是常肖曦的小廝救了自家妹子，而不是常肖曦？慘了，他妹完全沒跟

他說實話啊，只是哭哭啼啼的說她落水被常肖曦救了，除了常肖曦，她再也嫁不

了別人了。 
相信他妹的腦子早已算計好要以身相許，但常肖曦油鹽不進，所以硬要編造出名

目，故意落水被男人救起，可算是最最最通俗又好實踐的戲碼，他妹終於聰明了

一次。 
但這結果也太慘了吧？人啊，平常不太聰明就別自作聰明了！ 
他終於相信他妹腦袋比他還差了，他妹身為一國公主，逼婚就罷了，還沒腦袋的

被個小廝所救，堂堂長公主，難不成要下嫁給侯爺的小廝嗎？這也太慘了。 
事情發展至此，他妹不想辦法闢謠把落水這事給抹平，反而還以此為藉口的張揚

宣傳，想要幾個哥哥幫她逼婚，這不是腦袋壞了嗎？ 
李芝松磨了磨牙，妹妹幾聲哭啼自己就被騙來打這必敗無疑的前鋒之戰，所以、

所以……最笨的是他嗎？ 
這讓李芝松瞬間覺得曲也不好聽了，酒也不香了，花生米也不好吃了，他垂頭喪

氣起來，又被常肖曦用眼角一瞥，他摀住臉，一陣顫意湧上後背，冷汗瞬間流滿

了脖子，這個常肖曦可不是好惹的，自己該不會又耍笨了吧？ 
「不關我的事啊，我妹沒說清楚，你也知道皇家尊嚴不容玷汙，這樣吧，你別說

我妹被你家小廝救了，這話要是傳出去，我們皇家人的臉都要丟光了。」 
明眼人一看就知曉定是長公主想要算計常肖曦，卻被常肖曦輕而易舉的破解，還

反將了一軍。可這事實在太丟臉，說出去可以讓世家大族樂上三個月，到時皇家

最笨血統不是他李芝松，而是他妹李婉容了。 
想到自己的愚笨，反而讓不少世家大小姐紛紛對他另眼相看，甚至不惜機關算盡

想賴上他，看中的就是他的笨。 
沒錯，夫君愚笨又權高才好，這樣就能挾制他得權得勢得名得利，一大家子都能

靠這個笨王爺吃香喝辣，過著幸福人生，所以蠻多人想要跟他聯姻，隨著時日經

過，他成為京城裡一朵人人都想攀的高嶺之花。 
但他妹笨成這樣還想算計別人若傳出去，豈不是要讓那些世家大族的貴胄公子嚇

得轉身慌張奔逃。未來持家大婦笨成這德性，就算是公主，那也是禍家的根源，

所以他妹的下場可能是一輩子嫁不出去。 
就算他妹長得還算不錯，可笨就是笨，比貌醜還要可怕，而且她若不嫁，就能繼

續禍害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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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芝松抱緊自己的雙臂，好可怕！這麼恐怖的事絕對不能發生啊！ 
他眼角微紅的撲上常肖曦，就像一隻巨象往精壯的豹子上壓一般，「肖曦，我的

哥啊，你絕對要幫幫小弟我，我妹多留一天，我就被她多欺侮一天，你不能說出

真相，你一說出真相她就再也嫁不出去了，那我多可憐？我發誓閉口再也不談小

水塘的事，你幫幫我！」 
常肖曦面無表情看他一眼，露出一副嫌棄他的嘴臉，讓李芝松一陣顫抖，惡寒的

道出自己此生最大的犧牲—— 
「肖曦哥，小弟我的清白雖然不容欺辱，但……清白的貞操跟未來的幸福只能選

一個的話，我、我……」 
他含淚想要說出艱困的語句，被常肖曦又用眼角睨了一下，他的喉嚨頓時被凍結

似的，雙腿雙手就像被操控的木偶，乖乖的回座位安靜正坐，不敢吭聲，默默在

心裡從一數到了一千。 
但他實在安靜不了太久，「我說肖曦哥……」 
「你知道肥嘟嘟的豬仔怎麼死的嗎？」 
李芝松搖頭以示不知。 
常肖曦輕笑道：「話太多，煩人，被宰了紅燒。」 
看看自己肥肥的肚腩，再摸摸自己粗壯的腿腳，還有揉揉自己英俊非凡，可稱為

史上最清秀的胖子臉，李芝松往四周看了一眼，不太確定他是不是在說自己，但

他這次真的安靜了。 
小曲兒繼續唱著，李芝松喝著茶水，朱意樓裡頭牌幾個小倌輕巧的邁進門裡，見

常肖曦微閉著眼聽曲，他們靜靜悄悄的或站或蹲或坐在常肖曦的身旁，讓李芝松

羨慕得咬指甲。 
娘的，人長得英挺如玉，連上青樓對待都不一樣，想他一介王爺來朱意樓多久了，

從來沒這麼大陣仗的被服侍過？而常肖曦就來過幾次而已，這些或妖媚或嬌柔或

豔麗的小倌們每次簡直把他當祖宗服侍。 
一個捶肩、一個捶腿，還有泡香茶、剝果子皮的，在常肖曦的光芒萬丈下，他覺

得自己幸好還有個王爺的頭銜，若是平頭百姓，可能連坐在這裡被小倌們發現的

機率都微乎其微。 
不過就算這樣，他仍覺得自己像隱形人一般，嗚，心碎。 
人比人氣死人，他覺得自己渴求愛情的心靈與身軀受到極大的打擊！ 
「侯爺，你若倦了，不如進內室休憩一番。」 
看著常肖曦懶洋洋，連眼睛也睜不開的模樣，那股慵懶旖旎彷彿空氣裡都聞得到。 
頭牌小倌竹意眼神不由自主的望向常肖曦的衣襟，從他捶肩的位子剛好可以看到

被衣物陰影所覆蓋住的胸膛。 
那片赤裸胸膛厚實強健，他吞嚥了一口口水，眼光再往下，緊實的腹部被衣物所

遮蓋，看不到那一塊塊糾結的肌肉，但光是從衣外看，就能知曉那肌肉有多偉岸、

雄渾及充滿男性力量，再把眼神往下，看到某處被衣物蓋住也能看出的巨大體積，

他渾身一熱。 

Cr
esc
en
t



常肖曦是百勝將軍，但不用聽那些吹捧的名聲，光看他的身形就足以讓人心蕩神

馳。 
「裡頭較舒適……」 
竹意將頭低下，溫柔的語氣彷彿滴得出水來，看得李芝松眼珠子都快滾出來，滿

肚子的哀怨與忿恨也讓他的眼淚快滾出來。 
老子來這裡捧了一年竹意的場子，砸的銀子不計其數，都沒換得高傲的竹意對他

一句軟言好語，這常肖曦才來幾次，而且每次都是最低消費，只來盤花生米，竹

意竟然對他這麼好，還問他要不要進內室睡？ 
竹意香噴噴的內室啊，他夢過無數次、現實在外頭徘徊幾百回的地方，連看一眼

都沒機會，常肖曦竟然被邀請進去，實在是蒼天不公啊！ 
哀怨歸哀怨，但李芝松仍戰意滿滿的表現出自己的存在感。 
當胖子想要表現自己的存在感時，他深信自己是很有分量的。 
「竹意，我頭有點暈……」 
他哼哼的扶著頭，竹意卻一臉我沒聽到，看來存在感這東西根本不是為了他李芝

松而存在的，他又覺得悲哀了。 
竹意在常肖曦耳郭旁吐了一口炙熱的氣息，聲音沉下幾個音階，沙啞得似在床褥

上將醒未醒的魅惑，放在常肖曦肩頭揉捏的手也充滿暗示性的往胸口滑去。 
「侯爺若嫌不夠，竹意不才，也能當個暖物，陪著侯爺安眠……」 
看著常肖曦一副發懶好似要睡過去的懨懨狀，讓李芝松好想張口狂吼——你給句

話啊，真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監了！ 
他恨不得代常肖曦大聲的答句好，然後衝進竹意睡的床鋪裡頭，像豬打滾一樣的

滾上千百回，再抱著暖呼呼的竹意按在自己的懷裡睡覺，看著竹意清俊的臉龐枕

在自己的胸膛上，這畫面他想著就流口水了。 
忽地外頭傳來一陣喧鬧聲，而且越來越大聲，其中夾雜著笑聲跟譏嘲，同時一個

清俊的男音穿插其間，沒被這些笑聲給掩埋掉。 
胖子李芝松，呃，不是，是王爺李芝松，動了動大腦袋上的招風耳。 
哎唷，這男人的聲音怎麼……怎麼這麼好聽？ 
他聽了耳朵一陣酥酥麻麻，手腳軟在椅子上，骨頭酥得爬不起身。 
這聲音比朱意樓專門唱曲的聲音還要好聽好幾倍，他覺得自己從耳朵尖麻到了腳

趾尖，再從腳趾頭麻到了心尖兒。 
這是哪兒來的神仙聲音？ 
 

Cr
esc
en
t




